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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

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2020年3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

会议选举蒋爱辉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将与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选举之日起

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止。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3月31日

附件：

简历

蒋爱辉先生，1970年出生，大专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5年2月进入常州光洋轴承股

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公司装备部部长、销售部部长、投资规划副部长、公司监事等职，现任公司项目部

部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蒋爱辉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

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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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3月30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3月30日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3

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二楼第1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树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经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计10人，代表股份：223,418,95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514%。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人，代表股份：223,335,5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7.633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6人，代表股份83,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78%。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其授权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83,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78%。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李树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77,668,8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数的124.28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3237%。

李树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程上楠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76,618,1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数的79.05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5228%。

程上楠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吴朝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76,616,1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数的79.05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247%。

吴朝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郑伟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77,667,8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数的124.28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247%。

郑伟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选举王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77,667,8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数的124.28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247%。

王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6选举郭达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3,779,9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数的68.830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8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2710%。

郭达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顾伟国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97,705,9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数的88.49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247%。

顾伟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童盼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97,710,9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数的88.493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6.1199%。

童盼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牛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97,705,9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数的88.49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247%。

牛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选举王开放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97,705,9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数的88.49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247%。

王开放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3.02选举文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97,710,9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数的88.493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6.1199%。

文芳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姚磊律师、唐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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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经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于2020年3月30日在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52号公司1号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

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会议由董事长李树华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全体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李树华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2、以逐项表决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2.1�选举战略委员会委员：李树华先生、吴朝阳先生、顾伟国先生，其中李树华先生为召集人。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选举审计委员会委员：童盼女士、顾伟国先生、李树华先生，其中童盼女士为召集人。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3选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顾伟国先生、牛辉先生、李树华先生，其中顾伟国先生为召集人。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4选举提名委员会委员：顾伟国先生、牛辉先生、李树华先生，其中顾伟国先生为召集人。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见附件）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3、以逐项表决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设立执行委

员会作为公司经营管理层面的决策机构，并制定了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根据公司章程以及执行委员会

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同意聘任执行委员会委员情况如下：

3.1聘任李树华先生担任执行委员会主任；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2聘任吴朝阳先生担任执行委员会副主任；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3聘任郑伟强先生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4聘任张建钢先生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5聘任翁钧先生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执行委员会委员（简历见附件）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4、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名誉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同意聘任程上楠先生（简历请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名誉董事长并

兼任公司首席顾问，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5、以逐项表决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决定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5.1聘任吴朝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2聘任张建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3聘任翁钧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4聘任黄兴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5聘任沈亚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6�聘任郑伟强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请见附件）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本次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吴朝阳先生、郑伟强先生为公司董事，由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董事会秘书吴朝阳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19-85158888-8810

传真：0519-85150888

电子邮箱：owen.wu@nrb.com.cn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52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2020年3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上披露的《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6、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费申祺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7、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沈霞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各项工作，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沈霞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19-85158888-8810

传真：0519-85150888

电子邮箱：sx@nrb.com.cn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52号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31日

附件：

简历

1、李树华先生，1971年生，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西南大学审计学

学士，厦门大学会计学硕士，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博士，北京大学金融博士后，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

EMBA硕士。 1999年至2010年，在中国证监会工作，历任证监会驻大连证券停业整顿工作组资产负债清

理组副组长、证监会会计部审计处副处长（主持工作），综合处副处长（主持工作），预算处处长、综合处

处长。2010年至2018年，历任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成员、公司首席风险官兼合规总监；

2018年加入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富海” ），现任东方富海并购基金

主管合伙人，深圳市远致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致富海” ）监事会主席，2019年8月担任

常州光洋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洋控股” ）董事、总经理；2019年9月进入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

公司，现任公司董事长、执行委员会主任、战略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审计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树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公司控股股东光洋控股担任董事、总经理，在

公司实际控制人扬州富海光洋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联方东方富海担任合伙人，在远致

富海担任监事会主席外，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也未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2、程上楠先生，1947年生，高中学历，公司董事、名誉董事长，中国国籍，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高级

经济师。程上楠先生1987年创办常州滚针轴承厂，从业已经30多年，现为中国轴承工业协会常务理事、江

苏省轴承工业协会副理事长、《轴承工业》编委会常务编委。 1994年1月至2019年10月历任常州光洋轴

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2005年10月至今担任常州天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

代表人；2007年12月至今担任常州光洋机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法定代表人；2012年1月至今担任光洋

（香港） 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年5月至今担任常州车辆有限公司和常州佳卓特种车辆有限公司董

事长、法定代表人；2018年6月至今担任常州程生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程上楠先生直接持有公司45,844,21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9.78%。 除持有公

司实际控制人扬州富海光洋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5.50%股权外，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的任职条件。

3、吴朝阳先生，1971�年生，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EMBA，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吴朝阳先生1993年进入常州滚针轴承厂工作，1994年至今常州光洋轴承

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产品开发部技术员、产品开发部部长、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现任

公司董事、总经理、执行委员会副主任、战略委员会委员；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天海同步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法定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朝阳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

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

件。

4、郑伟强先生，1982年生，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公司董

事、财务总监，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郑伟强先生2006年至2009年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

所工作，历任审计师、高级审计师；2009年至2019年8月在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高级经

理、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2015年至2019年8月兼任银河源汇投资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投资决策委员会

委员；2019年8月加入公司，现担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执行委员会委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伟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

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5、顾伟国先生，1959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公司独立董事，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 顾

伟国先生1987年至2002年8月在中国建设银行工作，历任投资研究所副处长、信贷一部综合处处长、监察

室副主任、 委托代理部总经理、 中间业务部总经理；2002年8月至2007年1月任中国科技证券公司副总

裁；2007年1月至2019年3月在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工会主席、副总裁、总裁。 曾发表多

部著作荣获中国金融学会和中国投资学会二等奖，合作编写《投资信贷概论》、《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专

业书籍并出版。 2020年1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战略委员会委员、审计

委员会委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顾伟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

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6、童盼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4年生，博士，注册会计师，会计学教授。 1998年8月

至2001年8月任职于联想集团审计部；2004年8月至2006年8月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士

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2006年9月至今任职于北京工商大学， 现任商学院教授；2015年取得独立董

事任职资格；2015年5月至今任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年5月至今任中国高科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6月至今任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童盼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

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7、牛辉先生，1960�年生，本科学历，公司独立董事，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工程师、研究

员。 牛辉先生1982�年进入机械部第十设计研究院工作，1982至2002年历任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及高级

工程师；2002�年进入中国轴承工业协会工作，历任信息部副主任、主任，2009年至今担任中国轴承工业

协会副秘书长、研究员；2018年9月至今担任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7年3月至今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牛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8、张建钢先生，1974�年生，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EMBA，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高级经济师。张建钢先生 1995�年进入公司工作，历任装备部部长、总经理助理、董事，现任公司执行

委员会委员、副总经理、生产与运营专委会主任；2018年至今担任公司全资孙公司天津天海精密锻造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建钢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

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

件。

9、翁钧先生，1969年生，大学学历，公司副总经理、执委会委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翁钧

先生1990年至2008年在（中外合资）武汉汽车同步器齿环有限公司工作，历任技术员、技术部长、副总经

理、 总经理；2008年至今任天津天海精密锻造有限公司总经理；2020年1月至今任天津天海同步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翁钧先生直接持有公司3,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0.0006%。 与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10、沈亚军先生，1973年生，专科学历，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沈亚军先生

2008年至2011年在上海东洋电装有限公司任销售科长，2011年至2016年在爱思帝驱动（上海）有限公

司任销售部长，2016年进入公司担任销售总监，现任公司副总经理，主要负责销售管理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亚军先生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

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11、黄兴华先生，1978年生，EMBA，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5年至2008年

任常州光洋轴承有限公司外贸部长，2008年至2011年任佳卓（常州）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兴华先生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

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12、费申祺女士，1980年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会计师。 2000年进入公司，历

任公司会计、主办会计、会计主管，现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费申祺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朱雪英女士是姨甥关系，

除此以外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13、沈霞女士，1982年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沈霞女士 2007年进入公司工

作，曾担任公司董事、行政部秘书主管、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霞女士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

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股票代码：

002708

股票简称：光洋股份 编号：（

2020

）

025

号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3月30日在公

司2号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开放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到监事三

名，实到监事三名，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会议选举王开放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3月31日

附件：

简历

王开放先生，1987年生，公司监事会主席，硕士研究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具有法律从业

资格。 王开放先生2013年至2018年进入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任场外业务事业部高级经理等职

务；2018年至2019年进入华润置地有限公司工作，任资本管理资深经理；2019年3月至今，就职于深圳市

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富海” ），任风险控制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2019年8

月担任常州光洋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洋控股” ）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开放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光洋控股担任监事，在公司实

际控制人的关联方东方富海担任风控委秘书处秘书长外，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关于嘉实核心优势股票

2020

年

4

月

2

日至

4

月

6

日暂停申购、

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20

年

3

月

31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核心优势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核心优势股票

基金主代码

00561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嘉实核心优势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嘉实核心

优势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

以及港

股通的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 务

的起始日 及 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0

年

4

月

2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0

年

4

月

2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0

年

4

月

2

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0

年

4

月

2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0

年

4

月

2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转换

、

定投

）

的原

因说明

2020

年

4

月

2

日

（

星期四

）

至

2020

年

4

月

6

日

（

星期一

）

港股通休市

恢复相关业 务

的日期及 原 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0

年

4

月

7

日

恢复赎回日

2020

年

4

月

7

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0

年

4

月

7

日

恢复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0

年

4

月

7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0

年

4

月

7

日

恢复申购

（

赎回

、

转换

、

定投

）

的原

因说明

2020

年

4

月

7

日

（

星期二

）

为港股通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020年4月7日起（含2020年4月7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及转换）、赎回业务，届时将

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咨询相关情况。

关于嘉实恒生港股通新经济指数

（

LOF

）

2020

年

4

月

2

日至

4

月

6

日

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20

年

3

月

31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恒生港股通新经济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基金简称 嘉实恒生港股通新经济指数

（

LOF

）

基金主代码

50131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嘉实恒生港股通新经济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基金合同

》、《

嘉

实恒生港股通新经济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

规定

，

以及港股通的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 务

的起始日 及 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0

年

4

月

2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0

年

4

月

2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0

年

4

月

2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投

）

的原因说明

2020

年

4

月

2

日

（

星期四

）

至

2020

年

4

月

6

日

（

星期一

）

港股通休市

恢复相关业 务

的日期及 原 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0

年

4

月

7

日

恢复赎回日

2020

年

4

月

7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0

年

4

月

7

日

恢复申购

（

赎回

、

定投

）

的原因说明

2020

年

4

月

7

日

（

星期二

）

为港股通交易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港股通新经济指数

（

LOF

）

A

（

场内简称

：

新经济

HK

）

嘉实港股通新经济指数

（

LOF

）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501311 006614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

恢复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

资

）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020年4月7日起（含2020年4月7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

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咨询相关情况。

关于嘉实价值精选股票

2020

年

4

月

2

日至

4

月

6

日暂停申购、

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20

年

3

月

31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价值精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00526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嘉实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嘉实价值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

以及港股通的休市安

排

暂停相关业 务

的起始日 及 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0

年

4

月

2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0

年

4

月

2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0

年

4

月

2

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0

年

4

月

2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0

年

4

月

2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转换

、

定投

）

的原

因说明

2020

年

4

月

2

日

（

星期四

）

至

2020

年

4

月

6

日

（

星期一

）

港股通休市

恢复相关业 务

的日期及 原 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0

年

4

月

7

日

恢复赎回日

2020

年

4

月

7

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0

年

4

月

7

日

恢复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0

年

4

月

7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0

年

4

月

7

日

恢复申购

（

赎回

、

转换

、

定投

）

的原

因说明

2020

年

4

月

7

日

（

星期二

）

为港股通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020年4月7日起（含2020年4月7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投及转换）、赎回业务，届时将

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咨询相关情况。

关于嘉实科技创新混合

2020

年

4

月

2

日

至

4

月

6

日暂停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20

年

3

月

31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科技创新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734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嘉实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嘉实科技创新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

以及港股通的休市安

排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0

年

4

月

2

日

暂停赎回的原因说明

2020

年

4

月

2

日

（

星期四

）

至

2020

年

4

月

6

日

（

星期一

）

港股通休市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

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赎回日

2020

年

4

月

7

日

恢复赎回的原因说明

2020

年

4

月

7

日

（

星期二

）

为港股通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020年4月7日起（含2020年4月7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咨询相关情况。

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LOF)

2020

年第一次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20

年

3

月

31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LOF)

基金简称 嘉实沪深

300ETF

联接

(LOF)

基金主代码

16070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2

年

8

月

21

日

（

原

《

嘉实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自该日失效

）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嘉实沪深

3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LOF)

基金合同

》、《

嘉实

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LOF)

招募说

明书

》

等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0

年

3

月

24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沪深

300ETF

联接

(LOF)A

嘉实沪深

300ETF

联接

(LOF)C

下属分级基金的场内简称 嘉实

300A

嘉实

300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60706 160724

截止收益分配

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1.0534 1.1044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846,468,128.11 66,439,329.78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 —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300 0.35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20

年的第一次分红

注：

（1） 投资者可通过场外或场内两种方式对嘉实300A进行申购和赎回； 可通过场外方式对嘉实

300C进行申购、转入、赎回和转出。

（2）由于C类基金份额只开通场外份额，在这里“嘉实300C” 不是严格意义的“场内简称” ，而是

指本基金在交易所开通的场外份额简称。

（3）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最低分红比例计算：嘉实300A每份基金份额应分配0.01519

元，即每10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0.1519元；嘉实300C每份基金份额应分配0.01900元，即每10份基金

份额应分配金额0.1900元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0

年

4

月

2

日

除息日

2020

年

4

月

3

日

（

场内

）

2020

年

4

月

2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

年

4

月

8

日

（

场内

）

2020

年

4

月

7

日

（

场外

）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场外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

，

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

值基准日为

2020

年

4

月

2

日

，

基金份额登记过户日为

2020

年

4

月

3

日

。

红利再投

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为

2020

年

4

月

7

日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所转

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2）因本次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

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3）收益分配基准日基金收益分配后各类基金份额的每份基金份额净值不低于面值。

（4）权益登记日当日，通过场内交易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通过场内交易卖出的基

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权益登记日当日，通过场内或场外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

次分红权益，通过场内或场外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5）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即场内）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只能是现金分红。 托管于注册登

记系统（即场外）的基金份额分红方式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

方式是现金分红；红利再投资部分以场外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6）本公告发布当天(2020年3月31日)嘉实300A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停牌一小时(9:30-10:30)。 权

益分派期间（2020年3月31日至2020年4月2日）暂停其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敬请投资者留意。

（7）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了解本基金有关详情：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

//www.jsfund.cn，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002500

编号：临

2020-027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无增减、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大会所提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3月30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3月3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3月30日9:30-11:30，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3月30日9:15至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太原市杏花岭区府西街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A座29层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侯巍董事长

6、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合规。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9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1,448,313,827股，占公

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002%。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1,853,646股，占公司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5%；

2、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17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1,446,460,181股，占公司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347%；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6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01,134,881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3%。

公司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进行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发行主体、发行规模及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7,030,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09％；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11,274,9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74,92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7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851,7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8435％；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1％；弃权11,274,9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74,92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484％。

2、债务融资工具的品种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8,305,6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126,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9％；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债务融资工具的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8,305,6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126,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9％；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债务融资工具的利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8,305,6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126,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9％；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担保及其他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8,305,6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126,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9％；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8,305,6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126,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9％；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8,305,6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126,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9％；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发行对象及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8,305,6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126,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9％；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债务融资工具的上市及挂牌转让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8,305,6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126,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9％；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债务融资工具的偿债保障措施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8,305,6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126,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9％；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8,305,6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126,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9％；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2、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授权事项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8,305,6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126,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9％；反对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方祥勇、曹江玮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2、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31日

Disclosure�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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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31日 星期二


